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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5日14:15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5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蕉岭县蕉城镇塔牌集团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钟朝晖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33人，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为 595,639,8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212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7名，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40,588,8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6207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16人，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55,051,
0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913 %。

（2）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119人，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55,443,7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258 %，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的中小投资者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92,7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0.034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116人，代表的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155,051,0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913 %。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议案3及4.01、4.02，

以普通决议审议其余议案，对议案1、议案4进行逐项表决，议案1、2、3、5对中小投资者表决进行单独
计票：

1.00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非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钟朝晖先生、钟剑威先生、赖宏飞先生、徐志锋先生、张宇洵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钟朝晖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72,937,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885%；反对 22,

639,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09%；弃权6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2,741,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3949%；反对22,639,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644%；弃
权6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7%。

钟朝晖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钟剑威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72,933,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878%；反对 22,

639,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09%；弃权6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2,736,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3923%；反对22,639,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644%；弃
权6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4%。

钟剑威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赖宏飞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73,323,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533%；反对 22,

250,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356%；弃权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3,126,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432%；反对22,250,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142%；弃
权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7%。

赖宏飞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徐志锋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73,321,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531%；反对 22,

250,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356%；弃权6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3,125,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425%；反对22,250,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142%；弃
权6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4%。

徐志锋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选举张宇洵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73,326,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538%；反对 22,

250,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356%；弃权6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3,129,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451%；反对22,250,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142%；弃
权6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7%。

张宇洵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0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李伯侨先生、刁英峰先生、曾玉霞女士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

议。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伯侨先生、刁英峰先生、曾玉霞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1《选举李伯侨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595,096,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8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54,900,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505%。 李伯侨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刁英峰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595,075,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54,879,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371%。 刁英峰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曾玉霞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595,07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4,879,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369%。

曾玉霞女士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95,537,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9%；反对 3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6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5,341,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344%；反对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弃权63,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6%。

4.0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4.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3,723,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318%；反对121,

782,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457%；弃权1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4.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3,635,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172%；反对121,

869,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603%；弃权1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4.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3,723,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318%；反对121,

782,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457%；弃权1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4.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外部董事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3,723,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318%；反对121,

782,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457%；弃权1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4.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3,719,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311%；反对121,

782,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457%；弃权13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

4.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引咎辞职和罢免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3,719,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311%；反对121,

782,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457%；弃权13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

4.0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3,723,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318%；反对121,

782,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457%；弃权1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4.0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3,723,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318%；反对121,

782,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457%；弃权1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4.0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3,790,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431%；反对121,

782,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457%；弃权6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4.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77,678,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845%；反对 17,

894,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2%；弃权6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4.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73,719,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311%；反对121,

853,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576%；弃权6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4.1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1,582,3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5301%；反对103,

997,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599%；弃权5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5、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95,605,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2%；反对 20,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弃权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5,409,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779%；反对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弃权14,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三、律师出具的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张宗珍律师、张尹昇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002233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2025-064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换届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的选举及第七届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
第七届董事会由9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钟朝晖先生、钟剑威先生、赖宏飞先生、徐志锋

先生、张宇洵先生、李斌先生（职工董事）；独立董事：李伯侨先生、刁英峰先生、曾玉霞女士；钟朝晖先
生担任董事长，钟剑威先生担任副董事长。公司第七届董事任期为自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之日起3年。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前述董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及《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61）。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情况
第七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钟朝晖先生、钟剑威先生、赖宏飞先生、李伯侨先生、徐志锋先生、张宇洵先生、李斌

先生七名董事组成，钟朝晖先生任战略委员会主任。
审计委员会由刁英峰先生、李伯侨先生、李斌先生三名董事组成，刁英峰先生任审计委员会主任。
提名委员会由钟朝晖先生、钟剑威先生、李伯侨先生、刁英峰先生、曾玉霞女士五名董事组成，曾

玉霞女士任提名委员会主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钟朝晖先生、李伯侨先生、曾玉霞女士三名董事组成，李伯侨先生任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主任。
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赖宏飞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并兼任董事会秘书，聘任钟华胜先生为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聘任刘延东先生、李崇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刘青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高级管
理人员的任期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3年。

前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

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
在禁入期的情况，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赖
宏飞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规定。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丘增海先生担任公司审计部部长。
因工作安排需要，何坤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徐政雄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职务，公司对他们和第六届监事会成员在任期内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和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002233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2025-061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近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
见附件。

职工董事李斌先生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李斌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李斌
先生当选公司职工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附件：李斌先生简历
李斌，男，1967年11月出生，大专学历。1989年7月至2009年5月先后担任梅州市文福水泥有限

公司工会干部，蕉岭恒基建材有限公司副经理，本公司前身广东塔牌集团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副主
任、团委书记，惠州龙门分公司副经理、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 2010年6月至2013年5月任本公司
职工董事。2014年4月至2015年6月以及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28日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09
年 6月至 2016年 1月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2016年 1月至今担任党委书记、工会主席。
2021年 12月至 2022年 12月任本公司审计部部长。2022年 12月至 2025年 12月任本公司监事会主
席。2025年12月被选举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李斌先生持有公司股票82,000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233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2025-063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

规定，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在公司总部办公楼四楼会
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在当天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后召开，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会议由过半数董
事推举董事钟朝晖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位，实际出席董事9位，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

案》
董事会选举钟朝晖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钟剑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

事长，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相同。
二、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钟烈华先生为公司终身名誉董事长的议

案》
钟烈华先生系公司的核心领军人物，他带领公司紧紧抓住国家改革开放及行业发展的历史性机

遇，推动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并于2008年5月成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自公司上市以来至第三
届董事会其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并担任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董事会名誉董事长，2018年被授予

“改革开放40周年广东省优秀企业家”荣誉称号。为传承其优秀的、丰富的管理理念，继续对公司的
发展战略、文化传承与长远发展等方面给予指导和帮助，董事会决定聘任其为公司终身名誉董事长，
为履职产生相关的费用由公司承担，但不在公司领取薪酬。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的议
案》。

第七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钟朝晖先生、钟剑威先生、赖宏飞先生、李伯侨先生、徐志锋先生、张宇洵先生、李斌
先生七名董事组成，钟朝晖先生任战略委员会主任。

审计委员会由刁英峰先生、李伯侨先生、李斌先生三名董事组成，刁英峰先生任审计委员会主任。
提名委员会由钟朝晖先生、钟剑威先生、李伯侨先生、刁英峰先生、曾玉霞女士五名董事组成，曾

玉霞女士任提名委员会主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钟朝晖先生、李伯侨先生、曾玉霞女士三名董事组成，李伯侨先生任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主任。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赖宏飞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并兼任董事会秘

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赖宏飞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总经理并兼任董事会秘书，任期

三年，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算，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薪酬按照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广东塔牌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2025年12月修订）执行。
董事会秘书赖宏飞先生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753-7887036；传真：0753-7887233；电子邮箱：mzjllhf@126.com
办公地址：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蕉城镇塔牌大厦证券部
五、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钟华胜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钟华胜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第七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算。
常务副总经理薪酬按照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2025年12月修订）执行。
六、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刘延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延东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第七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算。
副总经理薪酬按照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2025年12月修订）执行。

七、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李崇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李崇辉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第七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算。
副总经理薪酬按照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2025年12月修订）执行。
八、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刘青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刘青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第七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算。
财务负责人薪酬按照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2025年12月修订）和公司薪酬制度有关规定执行。
九、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丘增海先生为公司审计部部长的议案》
经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丘增海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审计部部长，

任期三年，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算。
十、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钟昊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钟昊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第七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算。
证券事务代表钟昊先生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753-7887036；传真：0753-7887233；电子邮箱：tp@tapai.com
办公地址：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蕉城镇塔牌大厦证券部
十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生产经营计划＞的议案》
（一）企业经营目标
1、净利润目标：实现产销水泥1,600万吨，全集团净利润目标5.3亿元。
2、2026年主要思路和措施
（1）全面加强极致降本工作，推动成本管控系统化、精细化、常态化，细化各业务单元及层级考核

指标，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实现成本水平有效控制与竞争能力实质提升。
（2）推进塔牌智慧工厂研发工作，全面落实AI大模型开发应用战略，构建“云端控制面+厂区边缘

计算+自动化运维与AI工作流“工业4.0体系，重点开展降碳技术研究应用、MPC人才技术储备、IT基
础设施建设、自动化运维与AI工具培训普及。

（3）夯实水泥主业根基，通过强化资源保障确保石灰石稳定供应，加强生产组织和质量管理优化
产品结构，加速绿色转型与数智赋能实施技术改造，深化品牌建设与实施科学营销提升市场竞争力。

（4）培育发展多元业务，做大环保业务加快项目建设与市场开拓，加快发展新能源业务推进光伏
发电项目，加快推进投资业务发展聚焦优质投资项目。

（5）整合提升混凝土业务，全资控股企业着力提升销量严控应收账款，参股企业灵活推进股权整
合，加强机制砂石项目运营管理。

（6）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激活组织活力，健全干部交流轮岗机制、推行末位调整，健全薪酬与考核
体系构建差异化薪酬制度，加强人才培养推进人才梯队建设。

（7）发挥物资采购效力，围绕“降本、稳供、强链、控险“目标推进绿色采购体系建设，强化市场研判
与战略采购能力，优化供应链结构推进数字化采购。

（8）创造财务管理价值，加强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提高财务信息质量，加快财务信息化体系建
设，深化业财融合，有效支撑经营决策。

（9）维护资本市场形象，完善公司治理，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加强ESG管理和投资者关系，增强市
场信任与回报。强化合规风控和舆情应对，维护公司声誉与市值。

（10）加强廉洁履职管理，严格落实廉洁履职管理主体责任构建“亲清“工作关系，强化依法依规决
策和团队监督管理。

（11）建设优秀企业文化，弘扬“团结、求实、奉献、创新“企业精神，加强规章制度宣贯强化制度执
行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履行社会责任。

《2026年生产经营计划》是公司自身提出的内部生产经营目标，不是盈利预测，不能作为投资依
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赖宏飞先生：男，1977年4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1999年3月起在

本公司前身广东塔牌集团有限公司从事财务工作；2009年3月至2013年5月先后任本公司财务管理
中心主任助理、副主任；2013年5月至2025年12月，任本公司财务总监；2018年5月至2025年12月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12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2021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赖宏飞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57,100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钟华胜先生：男，1971年11月出生，大专学历。1992年10月至2015年6月，先后在文福水泥厂、
鑫达旋窑、金塔水泥、惠州塔牌任职，先后担任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生产部长、副经理、经理、党总支
书记等职务；2014年至2016年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2015年7月起至2022年12月先后担任本公司蕉
岭分公司万吨线项目筹建常务副总指挥、筹建总指挥、经理、党总支书记。2022年12月至2025年12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钟华胜先生持有公司股票69,200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延东先生：男，1976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2000年7月至2006年10月，先后在金塔水泥、鑫达
旋窑、本公司总工程师室任职，先后任质检员、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艺工程师；2006年11月至2008
年10月在惠州塔牌任工艺副总工程师；2008年11月至2013年12月在福建塔牌先后任筹建总工程师、
生产副经理；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任本公司工艺副总工程师；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任本公
司工艺首席工程师，兼任本公司蕉岭分公司万吨线筹建副总指挥、常务副总指挥；2020年1月至今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

刘延东先生持有公司股票58,200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崇辉先生：男，1973年8月出生，中专学历，水泥工艺助理工程师。1992年7月至1993年9月在
文福水泥厂任化验室质检员、工艺员；1993年 9月至 1998年 11月在华山熟料厂任化验室副主任、主
任；1998年11月至2009年8月在恒基建材任经理助理、副经理、经理；2009年9月至2013年12月在鑫
达旋窑、鑫盛能源任常务副经理、经理；2014年 1月至 2016年 2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 3月至
2019年1月任本公司生质部部长；2019年1月至2025年1月任惠州塔牌经理；2025年1月至今任福建
塔牌经理。 李崇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刘青先生：男，1988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税务师。2017年10月至2023
年2月在蕉岭县长潭镇人民政府工作；2023年入职本公司，2023年2月起先后任本公司财务管理中心
助理会计师、会计师、本公司蕉岭分公司副经理，2025年12月起任本公司财务管理中心经理。 刘青
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丘增海先生：1968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1985年至2007年4月，先后任金塔水泥机电车间主任、
副经理、经理、本公司前身广东塔牌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鑫盛能源、鑫达旋窑党支部书记；2007年
4月至2009年8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鑫盛能源、鑫达旋窑、福建塔牌经理；2009年8月至2013年12
月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13年 12月至 2022年 12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22年 12月至今任本
公司审计部部长。

丘增海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2,000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钟昊先生：男，1989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11年8月加入公司，先后担任公司证券
部投资者关系管理专员、塔牌文化综合办对外管理员、塔牌创投证券管理专员、主管。2019年3月至
今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钟昊先生具有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973 证券简称：侨银股份 公告编号：2025-154
债券代码：128138 债券简称：侨银转债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股权投资基金份额暨与专业

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对外投资情况概述
近日，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侨银股份”）与广州华诚数财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诚数财”）签署了《广州侨鑫胜璟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协
议书》（以下简称“份额转让协议”），拟受让华诚数财所持有的广州侨鑫胜璟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胜璟一号基金”或“合伙企业”）16.6667%的有限合伙份额，对应的认缴出资额
为人民币1,000万元，实缴出资额为人民币0元。同日，公司与广州胜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胜璟创投”）、华诚数财、佛山市三水区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四川璞信产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美
年创信（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广州侨鑫胜璟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
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

本次交易尚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相关备案手续，相关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成为胜璟一号基金的
有限合伙人之一，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持有其16.6667%的合伙份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
与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12个月内也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
形，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二、转让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广州华诚数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D5QAK30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2020年03月17日
法定代表人：李若愚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金穗路62号3802室（部位：自编之一）（仅限办公）
经营范围：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网络安全信息咨询；科技信息咨询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科技中

介服务
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股东名称

李若愚

杜嘉欣

认缴出资额（万元）

1,700
300

持股比例

85%
15%

华诚数财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
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不
存在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基本信息
名称：广州侨鑫胜璟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MABYA6N80H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2022年09月07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胜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二路79号2110房
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1、本次交易前胜璟一号基金的出资结构

序号

1
2
3

合伙人名称

广州胜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华诚数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合伙人性质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

（万元）

100
4,900
1,000

认缴出资比例

1.6667%
81.6667%
16.6667%

2、本次交易后胜璟一号基金的出资结构

序号

1
2
3
4
5
6

合伙人名称

广州胜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璞信产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美年创信（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华诚数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伙人性质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

（万元）

100
2500
1,000
1,000
1,000
400

认缴出资比例

1.6667%
41.6667%
16.6667%
16.6667%
16.6667%
6.6667%

胜璟一号基金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
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
份，不存在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标的普通合伙人基本情况
名称：广州胜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WPWDX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成立时间：2019年08月07日
法定代表人：杨一鸣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二路79号2110房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
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股东名称

杨一鸣

简耀光

认缴出资额（万元）

495
5

持股比例

99%
1%

广州胜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人登记
编号为P1070545。

广州胜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形
式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标的有限合伙人基本情况
1、四川璞信产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504MA6381FR3A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09月25日
法定代表人：付宗要
注册资本：70,551.919577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云台路一段 68号西南商贸城 16区D-JY-

707号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股权投资；债券投资；企业并购；投资信息咨询（金融业务除外）；企业

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股东名称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泸州老窖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认缴出资额（万元）

45,000
25,551.919577

持股比例

63.7828%
36.2172%

四川璞信产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以直接或间
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佛山市三水区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7MA4W8E8220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7年02月27日
法定代表人：李东
注册资本：38,818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健力宝南路41号七层（自编之一号）
经营范围：金融投资；接受委托对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产权转让、交易，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投资、

控股、参股、管理及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科技产业投资、产业园区建设管理、资本运营、基
金管理、投资咨询、财务顾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股东名称

佛山市三水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万元）

38,818
持股比例

100%
佛山市三水区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以直接
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美年创信（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2MAE7MHEB4X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24年12月04日
法定代表人：朱瑶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555号乙楼1层1001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健康

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股东名称

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万元）

5,000
持股比例

100%
美年创信（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以直接或
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广州华诚数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D5QAK30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2020年03月17日
法定代表人：李若愚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金穗路62号3802室（自编之一）
经营范围：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网络安全信息咨询；科技信息咨询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科技中

介服务
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股东名称

李若愚

杜嘉欣

认缴出资额（万元）

1,700
300

持股比例

85%
15%

华诚数财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
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不
存在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份额转让协议与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份额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华诚数财
乙方（受让方）：侨银股份
1、甲方同意将其基于签署《广州侨鑫胜璟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原合

伙协议）所持有的合伙企业16.6667%份额（对应出资1,000万元，尚未实缴）转让给乙方。
2、因甲方未履行对标的份额对应出资的实缴义务，故标的份额的转让对价为人民币0元。乙方

签署本协议后，乙方持有合伙企业16.6667%的份额（对应出资1,000万元，待实缴）。
3、自乙方签署本协议之日起，乙方取得标的份额之上全部和完整的权利和义务，自动接受《合伙

协议》的法律约束。乙方作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有权基于其持有的标的份额行使相关的权利，
并应承担相应的义务、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向合伙企业实缴全部出资，并基于标的份额享有合伙企业
收益以及对应之投资项目所产生的股息红利或其他财产收益等。

（二）《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1、名称
合伙企业的名称为：广州侨鑫胜璟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实

际情况可变更合伙企业的名称，但应书面通知全体合伙人，并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合伙期限
为产品之投资、退出和管理（合称“运作”）的目的，本合伙企业发行的基金产品的运作期限为 7

年，从产品成立日起计，前4年为基金的“投资期”，后3年为“退出期”。合伙企业及基金产品的存续期
经全体合伙人一致书面同意，可延长1次，延长期限为1年。

各方一致确认，虽有前述约定，本合伙企业发行的基金产品的存续期限最长不超过8年。
3、认缴出资额及认缴出资比例
全体合伙人对本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6,000万元。
各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情况详见本公告“三、标的基本情况（一）标的基本信息2、本次交易后胜璟

一号基金的出资结构”。
4、出资缴付期限
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分期实缴出资。除非全体合伙人另行决定，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根据

自身认缴金额按30%、40%、30%的比例分三期缴付出资，具体缴付时间根据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出资缴
付通知书执行。

5、合伙人的权利与义务
5.1有限合伙人
（1）本合伙企业之有限合伙人应为中国自然人或依据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成立并有效存续的实

体或其他合法形式。
（2）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本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3）有限合伙人不得执行本合伙企业的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本合伙企业。任何有限合伙人均

不得参与管理或控制本合伙企业的投资业务及其他以本合伙企业名义进行的活动、交易和业务，不得
代表本合伙企业签署文件，亦不得从事其他对本合伙企业形成约束的行为。

（4）有限合伙人对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运营和处置合伙企业的资产业务决策享有知情权、建议
权和监督权。对于合伙企业的重大资产决策，有限合伙人有权要求执行事务合伙人提供书面情况说
明和定期报告。

5.2普通合伙人
（1）普通合伙人对于本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2）普通合伙人应勤勉尽职，维护本合伙企业财产的统一性、完整性、安全性，为合伙企业谋求利

益。
（3）普通合伙人应定期向有限合伙人报告合伙事务的执行情况及本合伙企业所发行产品基金的

经营和财务状况。
6、执行事务合伙人
6.1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基本职权
普通合伙人作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合伙企业投资业务以及其他合伙事务之管理、

运营和处置等事项，该等职权由普通合伙人行使，并接受有限合伙人的监督。
6.2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权限
执行事务合伙人拥有《合伙企业法》及本协议所规定的对于本合伙企业事务的完全的执行合伙事

务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1）决策、执行本合伙企业的投资及其他业务，包括投资对象以及投资条件等；代表合伙企业对外

签署与投资、管理、退出有关的合同、文件等；
（2）代表本合伙企业管理、运用、维持和处分本合伙企业财产，包括但不限于股权、债权、物权、待

投资现金、待分配现金（根据本协议的约定进行分配）、费用备付现金等；
（3）采取本合伙企业维持合法存续和开展经营活动所必需的一切行动；
（4）开立、维持和撤销本合伙企业的银行账户，开具支票和其他付款凭证；
（5）根据合伙人会议的决定聘请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合伙企业提供审计服务、律师事务所为本合伙

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其他专业人士、中介及顾问机构对本合伙企业提供其他服务；
（6）负责编制、保管并维持本合伙企业的财务会计记录和账册；

（7）为本合伙企业的利益决定提起诉讼或应诉，进行仲裁；与争议对方进行协商、和解等，以解决
本合伙企业与第三方的争议；采取所有可能的行动以保障合伙企业的财产安全，减少因合伙企业的业
务活动而对合伙企业及其财产可能带来的风险；

（8）根据法律规定处理本合伙企业的涉税事项；
（9）代表本合伙企业对外签署文件；
（10）变更其委派至本合伙企业的代表；
（11）采取为实现合伙目的、维护或争取本合伙企业合法权益所必需的其他行动；
（12）法律及本协议授予的其他职权。
6.3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人除名和更换程序
因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人存在：（1）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致使本合伙企业受到重大损害或承担

本合伙企业无力偿还或解决的重大债务、责任的；（2）执行事务合伙人出现失联、丧失管理人资格，或
被撤销、解散、破产；（3）执行事务合伙人的经营层、实控人或产品经理连续超过30日滞留境外且未指
定有限合伙人事先书面认可的合格代理人代为履行对合伙企业的职责；（4）执行事务合伙人股权不稳
定，其股东之间发生纠纷导致其无法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职责或给合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等导致管理
人客观无法继续履行基金管理义务情形时，则本合伙企业可启动条款规定的程序将执行事务合伙人
除名或更换。执行事务合伙人发生上述情形时，应主动于五个工作日内通知全体合伙人。

合伙人会议作出执行事务合伙人除名决议之同时，其作为管理人的职责一并终止，并撤销该对该
管理人的委托，经合伙人会议通过，可选择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和管理人，在临时合伙人会议作出对
执行事务合伙人进行更换的决定且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和管理人接管本合伙企业前，合伙企业在托
管资金账户中的财产仍应按届时有效的托管协议的约定执行。若本合伙企业在作出执行事务合伙人
和管理人除名决议之前或同时未能就更换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和管理人作出决议，则本合伙企业应
进入清算程序。

6.4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赔偿责任
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促使本合伙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符合法律法规、本合伙协议的规定。执行

事务合伙人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为本合伙企业谋求最大利益，不得从事损害本合伙企业利益的活
动。若因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致使本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受到损害或承担
债务，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向本合伙企业及其他合伙人承担赔偿责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将应当归合伙企业的利益据为己有的，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侵占合伙企业财产的，应当将该利益
和财产退还合伙企业；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6.5利益冲突和关联交易
执行事务合伙人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为本合伙企业的最大利

益处理合伙事务。如本合伙企业与普通合伙人或其管理的其他投资组织发生利益冲突，或者普通合
伙人及其关联人与本合伙企业发生关联交易，普通合伙人应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准则进行决策、处
理，保障本合伙企业的利益，并及时将关联交易、利益冲突事宜向有限合伙人进行披露并取得有限合
伙人在合伙人会议中的同意。

7、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不得执行合伙企业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合伙企业。任何有限合伙人均不得参与

管理或控制合伙企业的投资业务及其他以合伙企业名义进行的活动、交易和业务，或代表合伙企业签
署文件，或从事其他对合伙企业形成约束的行为。但有限合伙人的下列行为，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

（1）监督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事务的执行情况；
（2）参与决定普通合伙人入伙、退伙；
（3）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
（4）参与选择承办合伙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5）获取经审计的合伙企业财务会计报告；
（6）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查阅合伙企业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
（7）依法请求召开、参加或委派代理人参加合伙人会议（在普通合伙人怠于履行职责时，自行召集

和主持合伙人会议），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8）在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
（9）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合伙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

起诉讼；
有限合伙人不得以任何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或变相参与超出前款约定的构成执行合伙事务的

活动或行为。
8、合伙人会议
8.1合伙人会议是合伙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全体合伙人组成。合伙人会 议由普通合伙人召集

并主持（协议另有约定的或普通合伙人应当召集而不召集除外）。合伙人会议讨论决定如下事项：
（1）本协议的修改（但因合伙企业名称、注册地址和经营场所改变、有限合伙人份额转让等已明确

授权给普通合伙人决定的事项而导致合伙协议相关条款进行适应性修改的除外）；
（2）合伙企业解散及清算；
（3）听取普通合伙人的年度报告；
（4）以非现金方式进行任何形式的分配；
（5）执行事务合伙人（即普通合伙人）除名及更换；
（6）在普通合伙人被除名或当然退伙，或基金管理人客观上丧失继续管理私募投资基金的能力

时，引入新的普通合伙人；
（7）关联交易事项；
（8）若产品运作期限超过本协议约定的，决定延长产品运作期限（原则上存续期限最长不超过 8

年）或原状分配；
（9）将已回收的可分配资金（包括非投资活动回收的资金）进行再次投资；
（10）决定合伙企业的审计机构，并听取审计报告内容；
（11）在本协议约定的基础上调增管理费率、托管费率或投资顾问费（若有）；
（12）法律、法规及本协议规定必须由合伙人会议决定的其他事项。
8.2合伙人会议由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召集并主持。执行事务合伙人不能履 行或不履行职务，由

超过半数（指人数而非出资数）合伙人共同推举一名合伙人（或其委派代表）负责召集并主持。合伙人
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但经合伙人提议，可召开临时合伙人会议。合伙人会议的召集人须提前十五（15）
日以电话、传真或邮寄方式通知各合伙人，告知其合伙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需表决事项等内容。
合伙人参加会议即可视为其放弃任何关于提前通知的要求。

8.3合伙人会议可以采取现场会议、电话会议或通讯表决方式或以上方式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由
会议召集人确定，并在会议通知中列明。合计持有实缴出资总额三分之二及以上合伙企业份额的合
伙人参与会议方为有效会议。合伙人为自然人的，应本人亲自参加会议，合伙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由其授权代表持加盖合伙人公章的授权委托书亲自参加会议。合伙人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的，以合伙人到达会议现场为参加会议；以电话会议方式召开的，以合伙人拨入会议电话系统为参
加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的，视为全体合伙人参加会议。

8.4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的，参加会议的合伙人应现场签署表决票或决 议；以电话会议方式
或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合伙人会议的，参加会议的合伙人应签署书面表决票或决议，所有合伙人的投票
意见以表决票或决议上签署的意见为准。

9、管理方式
9.1合伙企业的管理人为胜璟创投。
9.2管理人的管理权限详见本公告“四、份额转让协议与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二）《合伙协议》主

要内容 6.2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权限”。
9.3如出现以下任一情形的，视作基金管理人客观上已无法继续向合伙企业提供管理服务（“管理

人事件”）：
（1）基金管理人收到相关主管部门的整改命令或其他法定原因，无法继续提供基金管理服务超过

九十（90）日的；
（2）基金管理人失联或被注销、撤销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
（3）基金管理人发生清算、解散、于企业登记机关依法注销事项；
（4）管理人被撤销、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被宣告破产；
（5）其他导致管理人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管理人职责的情形；
9.4在基金管理人发生本协议上述约定的任一管理人事件时，本合伙企业将采取如下维持运作机

制：
（1）应急处置预案
有限合伙人可以根据本协议之约定召开合伙人会议，并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合伙人表

决通过，成立应急处置小组，制定应急处置预案。
（2）私募基金变更管理人决策机制
有限合伙人可以根据本协议之约定召开合伙人会议，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合伙人表决

通过，可委托具备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的其他外部主体管理合伙企业。委托外部管理人管理合
伙企业的，原管理人应当与新任管理人办理交接手续，原管理人失联等原因无法办理交接手续的除
外。原基金管理人及其他合伙人应当协助配合办理合伙企业管理人变更手续，签署相关协议（如需），
包括新的合伙协议、委托管理协议、新管理人所需签署的募集文件（如需）等。交接手续办理完毕前，

由应急处置小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国基金业协会相关自律规则和本协议约
定维持、管理、保障合伙企业的财产安全。

（3）管理人变更清算机制
发生管理人事件后6个月内，合伙企业未能就委托其他管理人事项达成一致或做出决定意见的，

本合伙企业根据本协议条款约定进入清算程序。
（4）少数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
如已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有限合伙人同意履行完变更管理人程序，但未获少数有限合

伙人同意变更的，本基金应当制定少数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保证公平对待所有投资者，确保基金份
额权益不因管理人变更受到影响。

10、投资事项
10.1本合伙企业可投资于如下范围：（1）通过直接增资、协议转让或者其他合法合规的形式投资

于非上市公司之股权；（2）投资于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3）闲置资金投资于符合期限要求的和/或
具有一定流动性的金融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现金、货币基金、银行存款、银行理财产品或其他金融机构
管理的现金管理类产品等。

10.2投资领域：本基金主要投向人工智能、自动化的行业领域。
10.3投资决策程序：
（1）合伙企业同意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组建投资决策委员会。合伙企业所有

对外投资业务、投后管理重大事项及投资退出、合伙企业委派至被投企业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观
察员对被投企业形式表决意见等相关重大事宜，均需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投资决
策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对投资机会及投资退出机会进行专业的决断，并负责规划、制定合伙企业的投
资方案及实施计划。

（2）投资决策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并设主任一名，3名委员均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投资决
策委员会成员不得从合伙企业领取任何薪金、奖金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报酬和补贴。

（3）投资决策委员会设4名观察员席位，由有限合伙人佛山市三水区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四
川璞信产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侨银股份和美年创信（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各指定1名人员担任，
并列席投资决策委员会有关会议。 观察员对投资决策委员会商议及决策事项享有知情权，并对其进
行监督。

（4）投委会会议由投委会主任或者其指定投委会成员召集和主持，投委会成员全部出席的会议方
为有效会议。投委会主任或者其指定投委会成员应至少提前10个工作日通知各投委会成员以及观
察员会议的时间、地点和议程。投委会会议可以以现场会议、电话会议或者视频会议等方式进行。

（5）每名委员每人有一票表决权，每个提交表决的项目应经全体委员一致同意方可通过。相关事
项如涉及关联交易的，应符合本协议相关约定。

10.4投资退出
（1）各合伙人确认，管理人应在募集完成日起的3个月内决策、执行本合伙企业的投资业务。
（2）各合伙人确认，本合伙企业的产品运作期限为7年，自产品成立日起算。其中第1年至第4年

末为投资管理期，第5年起至第7年末为退出期。产品运作期限届满后可根据实际项目投资情况延长
产品运作期限，但需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同时，管理人亦有权根据实际项目投资情况决定提前终
止产品运作期限。

（3）产品运作期限届满，或投资项目退出后管理人决定提前终止产品运作期限的，该产品即进入
清算。

11、利润分配及亏损分担
11.1分配原则
本合伙企业于存在可分配收入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应在支付或预留本协议规定应在本有限合伙

企业成本列支的相关费用和支出后，按本协议约定向合伙人进行分配。
11.2清算分配
（1）本合伙企业因项目投资产生的任何可分配资金，应在本合伙企业收到相关款项并按照本协议

约定做出合理预留后在合理时间内按照如下顺序进行：
①按各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全体合伙人收回其全部实缴出资额；
②完成上述分配后，剩余部分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进行分配。
（2）处置投资项目所得的投资收益按上述顺序进行分配，前一项全额支付后方能进入下一项支

付。
（3）本合伙企业收到的其他非项目收入或者利益（如逾期出资利息、合伙企业对外取得的违约金、

赔偿金等），本协议有明确约定的按照相关约定比例处理，未明确约定比例的按照届时守约合伙人在
产生该笔收入时的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4）全体合伙人分配账户：本合伙企业取得投资所得后，由募集账户向合伙人分配投资所得。
11.3非现金分配方案
仅在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或确实无法采取现金分配的情况下，本合伙企业采取非现金分配。

非现金分配的方式参照现金分配方案执行。
11.4费用垫付
全体合伙人同意并确认，本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可在本合伙企业出现暂时性现金不足时自行决

定代为垫付部分或全部本合伙企业应承担的相关费用，但此条约定不构成普通合伙人的任何义务和
责任。各方经协商一致，对分配方式另有约定的，以另行约定的为准。

11.5亏损分担
本合伙企业在总实缴出资额之内的亏损由所有合伙人根据实缴出资比例分担，超出合伙企业总

实缴出资额的亏损由普通合伙人依照法律规定承担。
12、解散与清算
当下列任何情形之一发生时，合伙企业应被解散并清算：
（1）合伙企业经营期限届满且未依据本协议获得延长，或者依据本协议约定经延长后的经营期限

届满；
（2）因为其他任何原因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
（3）执行事务合伙人依据本协议被除名或退伙且合伙企业未变更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4）合伙人一方或数方严重违约，致使执行事务合伙人判断合伙企业无法继续经营；
（5）合伙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6）管理人无法履行或者怠于履行管理职责的情形下，未能在六个月内产生替任的管理人的；
（7）出现《合伙企业法》规定或本协议约定的其他解散原因。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是在保证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利用专业投资资源，拓宽

公司在人工智能与科技制造领域的布局，同时探索协同发展新路径，实现公司战略升级。在合理控制
风险的前提下，以自有资金进行的财务性投资，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求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投资的合伙企业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投资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影响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会对当期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1、本次交易尚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相关备案手续，具体实施情况和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是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相关投资收益取决于基金相关投资项目能否顺利

退出，私募基金投资具有周期较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且基金的投资运作可能会受到宏观经济、产业
政策、项目投资交易方案、监管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存在投资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敬请各位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针对上述投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基金的经营管理状况，加强投后管
理，密切关注投资项目实施进程，降低投资风险。

七、其他说明
1、上市公司对基金的会计处理方法：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合伙企业确认和计量，进行核算处

理。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参与合伙企

业份额认购，未在合伙企业中任职。
3、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会导致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4、公司对合伙企业投资标的不具有一票否决权。
5、公司已披露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签订的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协议。
6、公司在本次投资前不存在12个月内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7、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1、《广州侨鑫胜璟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书》
2、《广州侨鑫胜璟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